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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
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推荐及
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宣传选树工作的通知
 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校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及全国教育大会、全省教育强省建设大会精神，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宣传选树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省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，展现新时代浙江教师风采，经研究，决定将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推荐工作与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宣传选树工作统筹开展、一体推进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选树标准
（一）基本要求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。
2.模范遵守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，师德高尚、爱岗敬业、作风廉洁、遵纪守法，无违反师德师风记录，个人社会信用记录良好。
3.为我省各级各类学校教龄满5年的一线在职教学教师，校级领导原则上不参选，副司局级及以上级别干部一般不推荐。
4.已获党和国家功勋荣誉称号、“时代楷模”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、全国（浙江省）最美人物、浙江省杰出教师的，不再作为推荐人选。
5.近3年获市级及以上奖励或有较大社会影响力，事迹被主流媒体宣传报道，同行尊敬、学生爱戴、社会赞誉。
（二）推荐全国“最美教师”要求
具备省部级表彰等荣誉基础，工作实绩突出，重点推荐在人才培养、教学改革、科学研究，以及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、扎根乡村教育助力乡村振兴、匠心育人培养大国工匠、特殊教育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援疆援藏教育帮扶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。
（三）推荐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要求
长期坚守教育一线，默默耕耘，育人成效显著；或投身教育资源薄弱地区，参与援疆援藏援青援川对口支援或省内“希望之光”帮扶项目，帮扶成效显著。具有强烈的教育改革意识和精湛的教学技艺，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，教学效果突出，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；重点选树在潜心育人、技术技能育人、传统文化传承等领域作出积极贡献的教师。
二、推荐名额及方式
（一）推荐名额
各设区市教育局至多推荐2名候选人，各高校至多推荐1名候选人，无合适人选可不推荐。推荐人选同时参与全国“最美教师”和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评选。
省教育厅将从各地各高校推荐人选中，遴选确定3名全国“最美教师”推荐人选报送教育部；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最终选树10名，兼顾高校、中小学，农村学校、特殊教育、职业教育等类别。
（二）推荐方式
坚持自下而上、逐级推选、优中选优的原则，各单位组织内部推荐后，对候选人事迹材料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接受社会监督；设区市教育局推荐人选须征求同级宣传部门意见后，再报送省教育厅。
三、工作流程
（一）组织推荐与材料报送。各地各高校按要求整理推荐材料，于2026年3月27日前，按附件要求，将材料电子版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jsc@zjedu.gov.cn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（二）省级审核与全国推荐。省教育厅会同省委宣传部等部门，组织对推荐人选进行评议、舆情分析，确定3名全国“最美教师”推荐人选，按教育部要求完成材料报送。
（三）确定省“最美教师”人选。待教育部确定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人选后，省教育厅确定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人选，未当选全国“最美教师”的我省推荐人选，纳入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人选，统筹确定10名最终人选。
（四）公示与发布。对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拟入选人选进行省级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于2026年教师节前向社会公开发布名单和先进事迹。
（五）集中宣传。组织省级主要媒体、行业媒体及新媒体，对全国“最美教师”和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先进事迹开展集中宣传，其中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名单在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上进行集中发布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推选工作，科学规划时间节点，把握工作节奏，优化流程设计，切实减轻基层负担，确保选树工作高效、有序推进。
（二）推选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、优中选优的原则，人选应能够代表新时代教师队伍的高素质、专业化水平，事迹应体现先进性、代表性、时代性。
（三）推选事迹应适合公开报道，涉科技、军工等领域的教师应严格进行保密审核。部属高校、部省合建高校的人选推荐由我厅统一遴选后报教育部。
（四）须对推荐人选个人征信、师德师风、家庭情况等进行全面核查，出具人事、纪检、公安等部门证明。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赵思静；联系电话：0571-88008699。

附件：1.推荐人选材料报送须知
2.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推荐表
3.推荐人选详细事迹材料样例
4.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推荐汇总表
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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